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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安吉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与安吉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际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
转让给安吉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安吉黎达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安吉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安吉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安吉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4月7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安吉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人：孙琳琳
联系电话：18686545720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月23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安吉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法院裁定等有关文件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

浙江海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舟山港明食品有限公司

舟山市浩泰石油有限公司

浙江永乐铝轮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泰锦物资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月23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09年（市营）字0356号

2009年（市营）字0468号

2008年（市营）字0179号

2008年（市营）字0179号

2013年（定海）字0201号

2013年（定海）字0201号

2013年（定海）字0201号

2013年（定海）字0256号

2012年（岱山）字0119号

2012年（岱山）字0120号

2013年（岱山）字0036号

2013年（岱山）字0042号

2013年（岱山）字0039号

2013年（岱山）字0044号

2013年（岱山）字0053号

本金

16953415.88

10000000

1000000

2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7171016.84

9946340.54

9980000

9000000

750000

9000000

8500000

4100000

欠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人

浙江海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舟山市浩泰石油有限公司、徐文兵、徐文飞

舟山市浩泰石油有限公司、徐文兵、徐文飞

舟山市浩泰石油有限公司、徐文兵、徐文飞

舟山市浩泰石油有限公司、徐文兵、徐文飞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罗永海、邬小萍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罗永海、邬小萍

浙江永乐铝轮制造有限公司、岱山县宏达微电机实业有限公司、罗永海、邬小萍

浙江永乐铝轮制造有限公司、罗永海、邬小萍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百明杰、张承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百明杰、张承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百明杰、张承

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合同》，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
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7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753350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02月29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债务人

浙江企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02月29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借字1980号、2014年借字0214号、2014年借字0710号、2014年借字0713号、2014年借字1013号、
2014年借字1152号

本金

29549997.14

欠息

3540573.48

担保人

保证人：陈新尧、吕秀娟，抵押物：浙江企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
诸暨市店口镇湖西村的工业土地及地上房屋建筑

本公司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委托，公开拍卖以下拍卖标
的，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有异议，须
于本次拍卖实施前向委托方提出书面异议。

一、拍卖标的：（标的描述以拍卖规则等拍
卖文件的具体规定为准。）

嘉兴市华强合成纤维厂等85户债权资产包，债
权总额为930669735.65元，其中本金345973397.47
元，利息、孳息计至2017年2月28日。

二、拍卖时间：2017年4月17日上午10:00
时（星期一）。

三、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约期查
阅资料，有意竞买人请向本公司或委托方垂
询，也可登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cinda.com.cn）查询。竞买人
须在2017年4月14日11时前凭有效证件办理
有关参拍手续，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500
万元到拍卖公司指定账户。

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
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
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2)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

(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
标的的主体。

上述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
标的的，后果自负。

四、报名及拍卖地点：杭州市西湖大道239
号耀江广厦B座6楼

五 、 联 系 电 话 ： (0571)87709630
13588310731 周女士

六、工商监督电话：（0571）87827155
浙江一通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4月7日

拍卖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4月7日

（2017）浙0106民初1599、1601号
郑利军：本院受理（2017）浙0106民初1599号和

（2017）浙0106 民初1601 号原告袁婉珠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两案，原告分别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支付逾期
还款违约金，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分别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397号

钟益民：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3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30号

朱向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10: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40号

永康市东城美云电子商务商行：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果语电器有限公司诉你及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544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60号

江苏高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对浙江天
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52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622号

夏荣云：本院对原告唐乐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民初46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15号

姚小亮：本院对原告张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
民初48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776号

鲁亮：本院对原告徐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
初47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753号

淮安琥翰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

华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民初4753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410号

袁先军：本院对杭州亚庄实业有限公司诉你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4410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337号

陆伟江：本院对原告赵福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4337号]。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409号

杭州力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对陆正国诉
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440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999号

向维、常州市千里狼运输有限公
司：原告杭州百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向维、常州市千里狼运输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299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向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归还原告杭州百世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28888.6元；二、被告向
维、常州市千里狼运输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杭州
百 世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借 款 本 金
60022.06元；三、被告向维、常州市千里
狼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百世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公告费650元；4、驳回原告杭州
百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022元，由被告向维、常州市
千里狼运输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54号

沈志平：本院对原告赵永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5454号]。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43号

劳益平、高杏军：本院对原告吴旭与你们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108民初 48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00号

杭州天衡晟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京
华诉被告杭州天衡晟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7月6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329号

金铁铭、施佳滨：本院对原告周宝生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532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96号

戴光禄、深圳市福临兄弟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对
原告杭州百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8 民初49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785号

汕头市高盛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中
控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诉你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478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9民初2915号

洪荣华、吴方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德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洪荣华、吴方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
材料、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你们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9民初2924号

龚杉杉、王建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德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龚杉杉、王建萍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
材料、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9民初1590号

丁帆：本院受理原告秦祥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2191号

范永良、陶秋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
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诉被告范永良、
陶秋妹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1 民初2191 号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
知书、廉政司法监督卡等。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范永
良、陶秋妹支付原告代偿款155000元、利息839元；2、
二被告支付自2017年3月20日起至代偿款付清日止，
以代偿本息155839元，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付款
利息损失；3、二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3000元；4、原告
有权就上述第1、2、3项款项对被告范永良提供的抵押
物（浙A528VP车辆）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7月12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
院审判大楼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2942号

钟本科：本院受理原告俞洁诉你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22民初2942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温州市博大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
泰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博大机械有限公司定作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17年7月4日
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